附件1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纺织工程师能力评价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纺织工程技术人才自主培养力度，不断提高纺织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推动纺织高水平纺织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纺织工程师能力工程师评价中心（以下简称“工程师评价中心”），开展纺织领域工程师评价和培养工作，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坚持发展、开放、共建、共赢的原则，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符合行业发展的工程师能力评价标准，搭建纺织工程师能力评价网络化平台，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纺织工程师。
第三条	 工程师评价中心秘书处设在学会创新发展处，负责工程师评价中心日常管理、评估及相关工作。
第二章  基本任务
第四条	 完善并推广纺织工程师能力评价标准。参与纺织工程师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并推广实施，鼓励纺织科技人员积极参与能力评价。
第五条	 充实纺织工程师能力评价专家库。推荐本领域的优秀专家进入学会工程师能力评价专家库，开展能力评价、标准修订、人才培训等工作。
第六条	 推进工程技术人员能力评价结果与本单位人才培养和使用相衔接。工程师评价中心要坚持以用促评，积极推动将工程师能力评价结果作为确定岗位、考核、晋升、绩效、薪酬等的依据，为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生涯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第七条	 搭建纺织工程师人才培养平台。根据工程技术人员发展需求，与学会共同开发工程师培训课程，为科技人才持续成长提供帮助。
第三章  工程师评价中心成员
第八条	 工程师评价中心申报单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二）在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独立法人企业和科研机构、相关组织（地方行业协商会、学会，产业园区，第三方服务机构等）；
（三）自愿加入，经工程师评价中心秘书处审核通过；
（四）通过审核的单位和机构在学会官网进行公布。
第九条	 工程师评价中心成员权利
（一）对工程师评价中心成员颁发“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纺织工程师能力工程师评价中心”证书和牌匾；
（二）推荐所在单位符合资质的专家进入能力评价专家库；
（三）集中推荐本单位科技人员参与学会工程师能力评价及相关继续教育活动等；
（四）享有对纺织工程师能力评价工作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工程师评价中心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满前3个月需向工程师评价中心秘书处提交延续申请。
第十条 工程师评价中心成员义务
（一）遵守本管理办法；
（二）推动将能力评价结果与人才聘用制度相结合；
（三）宣传扩大能力评价结果在纺织行业的影响力；
（四）积极参加工程师能力评价继续教育及相关活动；
（五）指派专人负责工程师能力评价工作的推进与联络事宜。
第十一条	加入与退出
（一）满足申报要求的单位、机构，填写工程师评价中心申请材料，经工程师评价中心秘书处审核、评估后，条件符合即可加入；
（二）工程师评价中心成员如不遵守本管理办法，可劝其退出；
（三）工程师评价中心成员自愿退出时，须提前向工程师评价中心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
（四）有效期满后，未提出工程师评价中心延续申请的，撤销工程师评价中心资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创新发展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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